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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８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在广东省普宁市碧辉园酒店

１４

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６

名，代表所持表决权

股份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３２％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杨

旭恩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

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以公告的形式

发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电子电动玩具生

产建设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新建研发中心项

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鲍金桥、司慧

３

、结论性意见：高乐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３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分

２．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建业中路

１３

号公司总部大楼一楼一号会议室

３．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４．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５．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卢础其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７

名， 代表股份

１５０

，

１２８

，

２２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７５．０６％

。

２．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北京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表决的方

式对所有议案逐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５０

，

１２８

，

２２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５０

，

１２８

，

２２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赖江临律师、罗艾律师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并发表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大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７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更正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公司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导致以上

股东大会通知中网络投票的议案顺序和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顺序不一致，现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作如下更

正：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五）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星期一）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星期一）下午收盘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７

、会议地点：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浦路

６

号公司总部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２

、本次会议的提案如下：

（

１

）关于选举寇文正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２

）关于制定《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４

）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的议案；

（

５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６

）关于土地清查及马鸣基地遗留问题处理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帐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证券帐户卡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

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以信函或传真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浦路

６

号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２１７

传真号码：

０８７１－７２７９１８５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

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

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００

；投票简称：大地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

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选举寇文正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制定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制定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

》

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土地清查及马鸣基地遗留问题处理的议案

６．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案”，对应的议案号为

１００

，相应的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

见。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

７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８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

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

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３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４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５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五、其他注意事项

１

、会务联系人：熊艳芳 梁加庆；

２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７２７９１８５

；

３

、传真号码：

０８７１－７２７９１８５

；

４

、与会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

（一）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委托书所示意见代为行使表决权。 对未作具体表决指示的议案，被委托人可以按照

自己的意愿表决。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选举寇文正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制定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４

关于制定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

》

的议案

５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关于土地清查及马鸣基地遗留问题处理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二）回执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４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表决

董事

９

名，实际表决董事

９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永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以每股人民币

１．２８

元的价格认购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认购新增股份的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最终认购新增股份的数量及认购价

款金额，以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实际募股情况确定的数额以及本公司签署的《新疆

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及相关法律文件为准。

备查文件：

１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４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拟与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山商行”）签订《新股认购协议书》。 根据协议，公司出资

６

，

４００

万元，以天山商行每股净资产

１．２８

元的价格认购

５

，

０００

万股股权。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３

〕

１５

号）、《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监会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文件精神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经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及两家联社社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拟对乌鲁木齐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两家联社”）进行股份制改造，以新设合并发起设立

方式筹建成立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对外投资议案。 此事项无

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不需要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行为。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认购采取现金增资方式，用于认购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认购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天山商行

５

，

０００

万股股权。

（一）两家联社简介

两家联社基础机构为农村信用合作社，最早成立于

１９５４

年，为两级法人管理体制。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乌鲁

木齐市米东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实现统一法人， 成立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乌鲁木齐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实现统一法人，成立了乌鲁木齐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两家联社公司治理结

构完善，设立了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三会一层”管理框架，已形成了决策权、

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约的法人治理结构。 目前，两家联社机构设置健全，营业网点

６９

个，在岗从业人员

７７０

人。

通过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两家联社各项业务均保持了快速平稳的发展，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两家联

社各项存款余额

１５７．５０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１２８．０２

亿元；不良贷款占比

１．２７％

；两家联社资产总额

１８６．３２

亿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９

月实现经营利润

５．３６

亿元。

经过不断的改革创新，两家联社已经成为乌鲁木齐市一家资产优良、内控严密、拨备充足、基础扎

实、产品丰富、有较强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地方性金融机构。 两家联社最近三年主要经营业绩如表：

（

１

）、乌鲁木齐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最近三年主要经营业绩

单位：万元，

％

年 度

指 标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

８９４，２４２ １，２２２，５０９ １，６１２，４０３

总负债

８７２，２４８ １，１５５，００９ １，３９９，８９８

存款余额

７５１，７２１ １，０５１，４８３ １，３７６，１１８

贷款余额

５８９，７９３ ７９５，６９４ ９８２，４９７

不良贷款比例

２．５３ ２．０９ １．００

拨备前利润

１４，９３９ ２５，８４８ ４７，５９３

资本充足率

３．９２ ９．７４ ２０．３３

所有者权益

２１，９９４ ６７，５００ ２１２，５０５

股金余额

１３，０１３ ５２，２４８ １６９，８８７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１１３．９８ １３４．３２ ５１８．５０

拨备覆盖率

１５２．１９ １７９．４ ２４８．９９

每股净资产

１．６９ １．２９ １．２５

每股净利润

（

元

） ０．５６ ０．１１ ０．１７

（

２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最近三年主要经营业绩

单位：万元，

％

年 度

指 标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

２８５，７１７ ４１７，６７５ ４５９，５９２

总负债

２６５，９３０ ３８１９３９ ４１５，８３０

存款余额

２６５，９３０ ３８１，９３９ ４０９，６３４

贷款余额

１３７，９１２ ２２１，６２３ ３０４，６０５

不良贷款比例

２．８９ １．３５ ０．９３

拨备前利润

５，７３４ ８，０４５ １２４０１

资本充足率

１０．６１ １２．４１ １１．６３

所有者权益

１９，７８８ ３５，７３７ ４３７６２

股金余额

１３，１１３ ２６，３８８ ２６３０５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３５１．７８ ４９０．３８ ６６４．９９

拨备覆盖率

１６２．２５ ２４７．３５ ２７２．０９

每股净资产

１．５１ １．３５ １．６６

每股净利润

（

元

）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３１

２

、清产核资及资产评估情况

经两家联社社员代表大会授权， 筹建工作小组聘请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进行清产核资和新疆华盛资产评估与不动产估价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资产评估，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

准日，全面审计评估两家联社的资产负债情况，并由筹建工作小组、中介机构和两家联社三方确认，两家

联社资产总额为

１

，

８６３

，

１９２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１

，

２８０

，

２１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

，

６１１

，

１１１

万元，其中存款余

额

１

，

５７５

，

０４４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２５２

，

０８１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余额

１９６

，

２６７

万元；不良贷款余额

２５

，

４７２

万元， 不良贷款比例

１．９９％

； 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计算， 资本充足率

１８．００％

， 核心资本充足率

１７．１４％

，拨贷比

３．１６％

；净资产为

２５２

，

０８１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１．２８

元。

（二）拟设机构基本情况

１

、注册名称

本行法定中文全称：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山农商银行）。

本行法定英文全称：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ＣＯ．

，

ＬＴＤ．

（英文简称：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

２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市南湖东路

３７

号，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６３

。

３

、设立方式：新设合并发起设立。

４

、经营宗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自主开展各项业务，重点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金融

服务，并以此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５

、机构性质：天山农商银行为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融机构。 天山农商银行采取“股

份有限公司”的企业组织形式，天山农商银行的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天

山农商银行承担责任，天山农商银行以其全部财产对天山农商银行的债务承担责任。

６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主管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业务范围为：吸

收人民币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按人民银行规定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

管箱服务；银行卡（借记卡）业务；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未来发展预测

根据近年两家联社业务发展情况，预计天山农商银行将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趋势，资产总额稳步提

高、存款总量稳步增长、不良贷款比率逐步降低、利润总额稳步提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的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预测如下：

（单位：万元、

％

）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资产总额

２，５６７，０３０ ３，２０８，８４５ ４，０１０，９７０ ５，０１３，７７０

预计各项存款余额

２，２３２，２００ ２，７９０，３００ ３，４８７，８００ ４，３５９，８００

预计存款增加额

４４６，４４８ ５５８，１００ ６９７，５００ ８７２，０００

预计各项贷款余额

１，５６２，５４０ １，９５３，２１０ ２，４４１，４６０ ３，０５１，８６０

预计贷款增加额

２７５，４３８ ３９０，６７０ ４８８，２５０ ６１０，４００

每股净资产

１．３４ １．４４ １．５５ １．７０

股金分红率

（

每股

）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６．００％

预计利润总额

６０，８４８ ６５，８６７ ７３，３６９ ８７，３４０

预计税后净利润总额

４１，１３６ ４５，６５０ ５２，５２７ ６３，００５

预计每股净利润率

（

以总股本

２０．５

亿股计算

）（

单位

：

人民币

／

元

）

０．２０ ０．２２ ０．２６ ０．３１

预计资本充足率

１６．１５％ １４．０１％ １２．１９％ １０．８１％

预计核心资本充足率

１５．３０％ １３．１６％ １１．３３％ ９．９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９３％ １５．２８％ １６．７７％ １８．２４％

市盈率

（

按

１．６０

元

／

股

） ８．００ ７．２７ ６．１５ ５．１６

市净率

（

按

１．６０

元

／

股

） １．１９ １．１１ １．０３ ０．９４

预计不良贷款比例

（％） １．２７％ ０．９３％ ０．６８％ ０．５０％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每股人民币

１．２８

元的价格认购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认购新增股份的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最终认购新增股份的数量及认购价款金

额， 以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 根据实际募股情况确定的数额以及本公司

（作为发起人之一）签署的《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及相关法律文件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投资旨在改善公司经营结构，有利于公司开辟新的利润增长

点并确保公司保持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投资除可能存在金融行业的经营风险外，不会对公司财务

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筹建成立天山农商银行，尚需新疆银监局和中国银监会审核批准，公司将密切关注此事项的进展，

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

备查文件：

１

、光正钢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７

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８

：

３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共有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一、会议情况

会议共审议了两项议案，会议及参加表决的人员与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在事前已与各位董事对议案内容进行过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投资者的利益，在确保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决定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号公告。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的关于《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需经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董事会研究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星期三）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备查文件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８

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

一、会议情况

本次会议共有一项议案，会议及参加表决的人员与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在事前已与各位监事对议案内容进行过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会议最终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投资者的利益，在确保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决定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方式和审议批准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５

号）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

２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

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变更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该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备查文件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用不超过

３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期限六个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２２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以网下询价配售与

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９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每股

１８

元。经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喜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０１２

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１７４

，

６００

万元，减（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６４

，

１４７．２３

万元，募集资金已汇入公司指

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二、公司前次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用

３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

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３

亿元全部归还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进行了披露（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２６

号公告）。

三、公司本次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投资者的利益，在确保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决定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

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５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

定，规范使用该部分资金，并承诺于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公司用自有资金及时、足额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由于本次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０％

，根据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５

号）和《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四、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３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六个

月。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３

亿元全部归还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２

、鉴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在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用其中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支出。 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使股东利益最大化；

３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国家法规的有关规

定，未发现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效果；

４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审核意见，认为：

１

、 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方式和审议批准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５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

２

、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

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保荐机构意见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保荐代表人已认真审阅了相关议案及其他相关资料，认为：宝泰隆本次

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可以降低财务费用，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实现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已明确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且公司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的相关规定。 上述行为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本保荐机构同意宝泰隆在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备查文件：

１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独立意见；

２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星期三）

０９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五）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星期三）

０９

：

００

３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４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５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

事项

１

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否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可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本人不能出席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参会办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出席人数安排会议场地，为减少会前登记时间，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需提前登记确认。

１

、会议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和个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

委托书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２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星期三）

７

：

３０

—

８

：

３０

。 为保证会议正常表决，

７

月

４

日

８

：

３０

以后大会不

再接受股东现场登记及表决；

３

、会议登记地点：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

１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五、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程序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未办理过身份验证的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之前，需至少提前一天办理身份验证，

取得网上用户名、密码及电子身份证书，具体流程见《投资者身份验证操作流程》（附件二）；

３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股东可使用网上用户名、密码登陆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电

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电子证书），具体流程见《投资者网络投票操作流程》（附件三）；

４

、 有关股东办理身份验证及进行网络投票的详细信息可登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查询（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

５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六、其它事项：

１

、会期半天，食宿费用自理

２

、联系人：王维舟、唐晶

３

、联系电话：

０４６４

—

８３３８０１０

０４６４

―

８３３６５５５

４

、传真：

０４６４

—

８３３８０１０

５

、邮编：

１５４６０３

七、备查文件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 年六月十八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现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出席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则由本人

的委托人自行投票。

审议关于《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注：对于以上议案，请把该议案下选定的选项后的

□

涂黑以示选择该项。 每项议案只能

选一个选项，多选、不选、以非涂黑方式选择视同弃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年月日

附件二：

投资者身份验证操作流程

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时已开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网络服务权限的，可使用证券账

户号

／

网上用户名、密码等登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直接参

加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无需办理投资者身份验证业务。

投资者开户时未开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网络服务权限的，需先办理投资者身份验

证业务方可参加网络投票。 身份验证业务遵循“先注册，后激活”的程序，即先通过互联网进

行网上自注册，再到注册时选定的身份验证机构现场一次性办理身份验证手续，激活网上用

户名，选择使用电子证书的投资者同时在身份验证机构领取电子证书。 网上用户名一旦激

活，即刻生效，并可长期使用，投资者需牢记网上用户名、密码，选择使用电子证书的投资者

还需妥善保管电子证书。

１

、网上自注册

注

１

：通过互联网登陆中国结算网站后，点击页面左侧“投资者服务”项下“投资者注册”。

注

２

：在用户注册页面输入以下信息：

（

１

）投资者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

２

）

Ａ

股、

Ｂ

股、基金等账户号码；

（

３

）投资者姓名

／

全称；

（

４

）网上用户名；

（

５

）密码；

（

６

）选择是否使用电子证书；

（

７

）其他资料信息。

注

３

：根据系统提示，投资者在系统列出的身份验证机构备选名录中选择一个身份验证

机构（例如：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身份验证手续。

注

４

：注册成功后，提示页面列出了后续操作需要的各项材料。投资者须牢记网上用户名

及密码。 网上用户名需提交给身份验证机构以办理身份验证手续，身份验证完成后，网上用

户名可与密码配合使用，登陆网络服务系统。

２

、现场身份验证

注：自然人、境内法人和境外法人投资者须分别携带以下申请材料，到选定的身份验证

机构办理身份验证：

１

、自然人：

（

１

）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

２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需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２

、境内法人：

（

１

）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

２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登记证书及复印件，或加盖申请人公章的复印件；

（

３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

４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３

、境外法人：

（

１

）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

２

）有效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或与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的可证

明其机构设立的文件及复印件；

（

３

）董事会或董事、主要股东或其他有权人士授权委托书，能证明该授权人有权授权的

文件，以及授权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

４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附件三：

投资者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投资者办理身份验证并激活网上用户名后，即可参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投

资者使用已激活的网上用户名、密码（电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电子证书），在有效时间内按以

下流程进行网络投票：

注

１

：使用电脑通过互联网登陆中国结算网站后，点击页面左侧的“投资者服务”，电子证

书用户选择“证书用户登陆”，非电子证书用户选择“非证书用户登陆”。

注

２

：电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电子证书；非电子证书用户还须输入附加码，附加码由系统

自动产生，并显示在页面上。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９１２ ４００８ ０５８ ０５８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９４ ９００９４０

证券简称：大名城 大名城

Ｂ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以赞成票超过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额的三

分之二为有效。

一、会议通知、召开和出席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香港文汇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上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上

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在上海三湘大厦一楼湖南厅会议

室举行。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推举副董事长董云雄主持本次

会议。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３５

名， 代表股份

１

，

１６１

，

５９８

，

３４６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７６．８４７８％

。 其中内资股股东

２５

名， 代表股份

１

，

１１３

，

７９６

，

６９８

股， 占内资股股份总额的

８４．８３８９％

；外资股股东

１０

名，代表股份

４７

，

８０１

，

６４８

股，占外资股股份总额的

２４．０５４８％

。 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对下列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１．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公司注册地址由“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

６６６

号

２０

楼”，变更为“上海市闵行区红松东路

１１１６

号

１

幢

５

楼

Ａ

区”。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章程》第五条原为：“公司住所： 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

６６６

号

２０

楼。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７０

。 ” 现修订为：“公司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红松东路

１１１６

号

１

幢

５

楼

Ａ

区。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１０３

。 ”

第六十六条原为：“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

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股

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

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大

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现修订为：“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

持。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

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

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

第一百一十条原为：“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现修订

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

第一百一十二条原为：“公司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现修订为：“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

３．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的议案；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原为：“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

或不履行职务时，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

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

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公司召开股东

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

现修订为：“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

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监

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

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 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

持。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现场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

４．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五条的议案；

《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五条原为：“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 ”

现修订为：“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 ”

各项议案的表决情况见后附的《各项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李备战律师、杨芸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

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临时股东大会人员资格、表决方式及

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各项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一、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

，

１６１

，

５９８

，

３４６ １

，

１６１

，

５９６

，

５５７ １

，

０１４ ７７５ ９９．９９９８％

Ａ

股股东

１

，

１１３

，

７９６

，

６９８ １

，

１１３

，

７９５

，

３８３ １

，

００８ ３０７ ９９．９９９９％

Ｂ

股股东

４７

，

８０１

，

６４８ ４７

，

８０１

，

１７４ ６ ４６８ ９９．９９９０％

二、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

，

１６１

，

５９８

，

３４６ １

，

１６１

，

５９６

，

５５７ １

，

０１４ ７７５ ９９．９９９８％

Ａ

股股东

１

，

１１３

，

７９６

，

６９８ １

，

１１３

，

７９５

，

３８３ １

，

００８ ３０７ ９９．９９９９％

Ｂ

股股东

４７

，

８０１

，

６４８ ４７

，

８０１

，

１７４ ６ ４６８ ９９．９９９０％

三、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

，

１６１

，

５９８

，

３４６ １

，

１６１

，

５９６

，

５５７ １

，

０１４ ７７５ ９９．９９９８％

Ａ

股股东

１

，

１１３

，

７９６

，

６９８ １

，

１１３

，

７９５

，

３８３ １

，

００８ ３０７ ９９．９９９９％

Ｂ

股股东

４７

，

８０１

，

６４８ ４７

，

８０１

，

１７４ ６ ４６８ ９９．９９９０％

四、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五条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

，

１６１

，

５９８

，

３４６ １

，

１６１

，

５９６

，

５５７ １

，

０１４ ７７５ ９９．９９９８％

Ａ

股股东

１

，

１１３

，

７９６

，

６９８ １

，

１１３

，

７９５

，

３８３ １

，

００８ ３０７ ９９．９９９９％

Ｂ

股股东

４７

，

８０１

，

６４８ ４７

，

８０１

，

１７４ ６ ４６８ ９９．９９９０％


